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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利審查之進步性與非顯而易見 
 

 季月刊號：No:51  發刊日：2017/12/25  發行人：林志雄  撰文：徐豪杰專利師 

    產業的技術水準會隨著時間而逐步提升（圖 1綠線），而藉由給

予專利權使擁有超越現有技術水準的人願意公開技術內容，可促使

技術水準的提升速度加快（綠線的斜率變大），如果沒有專利制度，

擁有高水準技術的人不願公開技術內容，會導致技術水準的提升速

度減緩（綠線的斜率變小）。為了判斷申請專利的技術是否可給予專

利權，大陸法系（歐盟、日本、台灣、中國等）的專利法規定「進

步性」要件，而美國專利法是採「非顯而易見」要件。台灣專利界

向來認為台灣專利法（或大陸法系）的「進步性」要件就是美國專

利法的「非顯而易見」要件，本文擬從理論探討二者的差異。  
 
 

 
圖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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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進步性」審查方式： 

    專利申請人在專利說明書記載的「先前技術」相當於建立申請

日前的技術水準，主張說明書實施方式公開的申請專利技術水準（圖

2橘色十字）高於申請日前的技術水準（如中左圖藍色垂直線段的高

度差），請求准予專利權。 

    專利審查人員檢索申請日前的公開技術建立相關先前技術（圖 2

二紅色星號），推定相關先前技術的「進步速度」而獲得申請日的「應

有技術水準」。如果申請專利技術低於審查人員推定的「應有技術水

準」（圖 2紅色垂直線段的高度差），則不具進步性，不給予專利權。 

 

圖 2 

假設產業技術原有的提升速度（圖 3 綠色細線）與申請人在專利說

明書所建立的技術提升速度相當（圖 3綠色粗線），專利審查人員檢

索的二件先前技術中，一件（圖 3 黑色星號）在「應有技術水準」

所以未獲准專利（rejected），另一件（圖 3紅色星號）高於原有的

技術提升速度（圖 3黑色箭頭）所以獲准專利權（patented），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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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獲准專利的技術會改變專利審查人員推定技術的「進步速度」（圖

3黑色細線的斜率大於綠色細線及粗線的斜率）。若申請專利技術低

於「應有技術水準」（圖 3 橘色十字位於黑色細線下方），則無法獲

准專利（rejected）；亦即，當出現一件高於原有的進步速度的技術

獲准專利，會改變專利審查對相關技術的「進步性」標準，而增加

其後申請專利獲准的難度，所以專利權密度較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3 

 

二、「非顯而易見」審查方式： 

    專利申請人在專利說明書記載的「先前技術」相當於建立申請

日前的技術水準，主張說明書實施方式公開的申請專利技術水準（圖

4橘色十字）超出申請日前的「可預見的技術範圍」（圖 5藍色垂直

線段的高度差），請求准予專利。 

    專利審查人員檢索申請日前的公開技術建立相關先前技術（圖 4

二白色星號），基於相關先前技術組合出「可預見的技術範圍」（圖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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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色實心圓圈範圍）。若申請專利技術位於「可預見的技術範圍」，

則為顯而易見不給予專利，若位於組合先前技術的「可預見的技術

範圍」以外的申請專利技術，則可獲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4 

 

假設產業相關技術數量不多，專利審查人員檢索的二件先前技術

中，較晚申請專利的一件先前技術（圖 5 紅色星號）位於較早申請

的另一件先前技術（圖 5 黑色星號）的「可預見的技術範圍」之外

（圖 5 從紅色星號延伸的紅色線段未落入黑色圓圈），而獲准專利

（patented），若申請專利技術（圖 5橘色十字）位於二件先前技術

的「可預見技術範圍」之外（圖 5 從橘色十字延伸的黑色線段未落

入紅色圓圈），亦可獲准專利（patented）；也就是，產業相關技術

的數量會影響「可預見的技術範圍」的大小，技術密集的「可預見

的技術範圍」較大，申請專利獲准的難度增加，技術稀少的「可預

見的技術範圍」較小，申請專利獲准的難度降低，只要二件申請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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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的技術具有一定程度的差異，二件申請專利技術均可獲准（不因

高水準技術公開而改變難易度），所以專利權密度較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 5 

三、專利權密度： 

    專利權的密度高低會影響產業的創新的程度與速度，專利密度

較低，專利權人的競爭對手有空間可迴避專利權所保護的技術（圖

6），而與專利權人從事競爭，產業會將大部分研發資源投入「改良

型技術」，提高良率及產率，以加速進入市場回收成本，例如台灣產

業。 

 

 

 

 
圖 6 

     

圖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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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利密度較高，專利權人的競爭對手無法迴避多件專利權所保護的

技術，若競爭者侵權須付出鉅額的代價，則產業會將大部分研發資

源投入「創新型技術」而非「改良型技術」。美國專利法的「顯而易

見」要件、專利獲准率及鉅額的專利侵權損害賠償判決，促使美國

產業的技術從 1990 年代的「日本第一」至今超越日本及歐洲，由此

可知，美國專利法的「非顯而易見」要件在審查及判決實務實不同

於大陸法系的「進步性」要件。  

 

圖 7 

 

 

 

 

 

 


